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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一群95后青年为挣快
钱，出卖自己的银行卡，为境外诈骗团
伙洗钱，结果栽了大跟头。昨天，崇川
警方发布消息，在市区打掉一“跑分”洗
钱团伙，成功斩断一条电信网络诈骗的
黑灰产业链，涉案金额上千万元。目前，
团伙头目韩某、手下顾某、包某以及“卡
农”徐某、郑某等10人已被警方控制。

本月上旬，崇川公安分局反通讯
网络诈骗中心在工作中发现，本地多
张被冻结的银行卡涉嫌为境外电信网
络诈骗分子洗钱，持卡人为赚取好处
费，极有可能在他人组织下出卖了自
己的银行卡，成为诈骗分子的“帮凶”，
即俗称的“卡农”。经过细致侦查，民
警很快掌握了这些“卡农”的活动轨
迹，并循线摸清了他们的组织人员。
10日晚，崇川警方开展收网行动，在市
区酒吧内一举抓获6名“卡农”。次日，
韩某、顾某等组织者应声落网。15日，
又有两名“卡农”被警方抓获。

经查，韩某今年33岁，盐城人，早
年混迹境外赌场。今年8月初，韩某
在南通安排手下的顾某、包某物色愿
意出卖银行卡从事洗钱勾当的“卡
农”。顾某、包某等人陆续找到徐某、
郑某等人，承诺给予一定好处。当接

到境外诈骗团伙的转账要求后，韩某等
人便在南通组织“卡农”来到约定地点，
待境外诈骗团伙将诈骗钱款打入“卡农”
的银行卡账户后，他们便指导“卡农”利
用各自银行卡账户绑定的第三方结算工
具将这些钱款转入指定账户，从而完成

“跑分”洗钱任务。
“团伙成员的获利与洗钱的金额直

接挂钩，韩某、顾某、包某等人可以拿到
千分之五左右的好处费，具体实施‘跑
分’的‘卡农’可以拿到 1%~2%的提
成。”崇川公安分局反通讯网络诈骗中心
负责人姜志恒介绍，目前已经落网的“卡
农”均为95后，他们没有固定工作，长期
混迹酒吧等夜场，不少人还有前科劣迹，
明知自己的行为是为诈骗分子洗钱，仍
在金钱的诱惑下铤而走险。

警方初步统计，短短一个月时间，团
伙“跑分”洗钱涉及的银行卡近50张，涉
案资金流水上千万元。目前，韩某、顾某
等人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已被采
取刑事强制措施，警方正在追查其余涉
案“卡农”。

当前，随着国家“断卡行动”的深入
开展，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和支付账
户行为的打击力度不断加大，警方郑重
提醒广大市民切莫以身试法。记者张亮

晚报讯 九月的西藏，格桑花开得
正好。记者15日从市中院了解到，通
过近半年不懈努力，该院成功执结了
一起由省院指定的涉藏企业执行案
件。拿到案款，远在西藏的申请执行
人心情如同格桑花一样明媚。

对西藏某公司与陆某股权转让合
同纠纷一案，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
院于2019年12月作出判决，判令陆
某向西藏某公司支付股权回购款及违
约金共计3000余万元。陆某不服，提
起上诉，最高院于2020年6月作出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因陆
某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西藏某公司遂向被执行人财产所在地
江苏高院申请强制执行。

江苏高院执行中查明，被执行人
陆某住所地及其名下财产均在南通
市境内，为提高执行工作效率，及时
依法处置涉案财产，尽快实现申请执
行人合法权益，遂指定该案由南通中
院执行。

今年3月，市中院受理此案，由
执行局副局长张志刚承办、法官助理
赵永刚协助办理。执行人员高度重
视，对生效文书认真研究，从中寻找线
索。执行局查明，被执行人陆某系江
苏某织物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该公司目前在新三板系统挂牌。
陆某作为自然人根据其自己的财产申
报，仅有公司的股权属于可供执行的
财产。

如果该公司是上市公司，则可以
通过股票交易市场进行交易，将其持
有的资产变现用以偿还债务。但让执
行人员感到棘手的是，被执行人持有
的股权并非上市公司股权，仅在新三

板系统，处置起来就会受到很多限制。
目前，整个南通地区还没有新三板股权
处置的案例，放眼全国也为数不多。

如何将被执行人持有的股权成功变
现，从而实现申请执行人合法权益？为
解决这一核心问题，执行人员召集双方
多次谈话。因申请人身在西藏，如果要
到现场谈话，来回耗时耗力，为此，执行
局组织双方采用支云系统进行网络谈
话，通过执行公开系统将执行过程中的
相关信息及时向当事人公开。

公司股权这一特定财产，其流通
性受到一定限制，一般变现路径很难
行得通。经谈判协商，陆某提出自己
寻找买家，通过转让一部分股权，将财
产变现用以偿还债务。这一方案也得
到了申请执行人的认可。经过几个月
的“寻找”，陆某找到了“买家”，将自己
持有的部分股权转让给新买家，这一
做法不仅没有走到需要法院对资产强
制执行变现的境地，也为企业注入了
新的活力。随着陆某将出售股权所得
收益支付给申请执行人，3000余万元
成功执行到位，西藏某公司的债权本
息得到全部偿还。

“共饮一江水，苏藏一家亲。茉莉花
之乡与格桑花之乡，虽然远隔千山万
水，但‘苏藏一家亲’的深厚情谊、司法
为民的初心与使命，把两地紧紧连在
一起。”市中院执行局局长杜开林说，
南通法院执行条线在全力配合长三角
区域执行工作一体化协同发展的同
时，也将积极促进与其他地区的合作，
全方位保障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续写执行一盘棋思想，共同推动执行工
作向更高水平发展。

通讯员王文然 记者王玮丽

晚报讯 镇上拓宽路面后没挪电
线杆，导致行人碰撞后死亡，镇政府和
通信公司被死者家属告到法院索赔。
记者昨天从如东法院获悉，该院审结
了这起案件。

2017年，某镇政府与建设工程公
司签署农村公路施工项目施工合同，决
定对一处水泥路面进行加宽处理，工程
完毕后即交付使用。但是，原本在道路
边缘的一根电线杆经过路面拓宽后，与
路边产生一定距离，因此埋下了隐患。

2019年3月的一天，康某骑电动
自行车行驶至该路段时，为避让同向
行驶车辆，不慎撞到竖立在水泥路边
的电线杆上，康某受伤并被送医治疗，
后康某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公安机
关认定康某所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制动
合格，系与硬物碰撞导致车辆严重受
损。康某家属认为，在地形地貌发生
改变后，某镇政府和电线杆所属通信
公司并未进行相应处理，导致凸出来
的电线杆成为障碍物，酿成悲剧，故将
镇政府和通信公司诉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综合事故现场
图、公安机关笔录、鉴定报告等证据，
足以确信康某系与事故路段的路西侧
电线杆发生碰撞后受伤，后因伤死
亡。从事发道路环境看，康某与电线
杆发生碰撞，自身具有重大过错，应承
担事故损害的主要责任；镇政府对事

发路段具有管护责任，案涉电线杆伫
立的位置一定程度上妨碍车辆通行，
对碰撞事故的发生具有一定过错，案
涉道路属于公共设施，管护单位应尽
较高谨慎注意义务，加之死者康某家
庭情况，在赔偿上可适当体现人文关
怀，法院酌情判定由镇政府承担原告
损失的30%赔偿责任。

关于通信公司是否承担责任，法
院认为，虽然其对电线杆有所有权，但
事发路段施工过程中，未收到电线杆
迁移申请，无证据证明其对本次碰撞
事故的发生具有过错，故不承担事故
损害的赔偿责任。镇政府不服，提起
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通讯员冒瑶瑶 记者王玮丽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
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十六条规定，道路、桥梁、隧道
等人工建造的构筑物因维护、管理瑕
疵致人损害的，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
承担赔偿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
过错的除外。

本案中，案涉道路经拓宽后，原电
线杆没有及时迁移，形成交通障碍，客
观上妨碍了车辆通行。镇政府作为事
发路段管理者，在负责道路拓宽时，应
先知先觉、加强管理，在道路投入使用
后制作警示标志予以提醒过往行人，
并及时有效通知通信部门予以迁移，
其不作为的行为与案涉事故发生之间
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故应当承担相
应的侵权赔偿责任。

崇川警方打掉一“跑分”洗钱团伙
涉案千万元！95后“卡农”贪小利栽了大跟头

晚报讯 上班高峰期，一名行人
“闯入”机动车道，巡逻交警本想上前
制止，走近后却将他“温柔”护送！

昨天上午8点10分左右，一名行
人在海门区长江路解放路路口南侧路
段的机动车道上行动缓慢，置身快速
通行的车流中可谓险象环生。这一情
况引起了附近巡逻的海门区公安局城
区交警中队副中队长东苏闵的注意，
他立即跳下警车，准备上前制止。走

近一看，这位行人竟然是一名用盲杖
向前“摸索”的盲人，东苏闵一边指挥
过往车辆注意让行，一边问清行人去
向。得知这名行人准备去马路对面
的牙科诊所，东苏闵扶着他，将他安
全送进牙科诊所，并向牙科诊所的工
作人员说明情况，请求就诊结束后，诊
所的同志能帮助这位特殊的患者安全
离开。交警的暖心善举赢得现场群众
的连连称赞。记者张亮 通讯员刘峰

市中院执结一起涉藏企业申请执行案

3000余万元债权本息全讨回 拓宽路面没挪电线杆，行人碰撞后死亡
镇政府被判担责

法官说法

上班高峰，行人“闯入”机动车道
交警欲制止，走近后却将他“温柔”护送

闯入机动车道。 “温柔”护送。


